
一、發文申請當天之淨灘活動及垃圾處理，不須收費。 

二、倘若淨灘地點有其他管轄單位，請一併另外提出給予該管轄單位之公文。 

(受文者改為該管轄單位) 

三、公文格式沒有公版，僅附參考範本，範本如下： 

 

填寫受文者資料 
如淨灘地點有其它管轄單位，

請修正該欄位為該管轄單位名

稱後，並發文至該管轄單位。 
 
 
 
務必填寫聯絡人資料 
承辦人： 
電話： 
電子信箱： 
 
 
 
說明內容務必填寫： 
 淨灘日期及時間 
 淨灘地點參加人數 
 請環保局協助淨灘工具數

量 ①手套(1 人 1 隻)、垃

圾袋(2 人 1 個)或②不須

淨灘工具，會自行準備，

請擇一填寫 
 ①須請環保局清潔科協助

清運垃圾或②不須協助清

運，會自行清理，請擇一

填寫 

 

大小章參考格式: 
 倘若為公司或學校申請，

左申請單位，右負責人(或
申請人)。 

 倘若為私人申請，請蓋申

請人之個人章即可。 
新竹市環保局:  30058 新竹市北區海濱路 240 號 
新竹市漁業科:  30051 新竹市北區中正路 120 號  
新竹市工務處:  30051 新竹市北區中正路 120 號 
(倘若為個人申請需另提供身分證正反面影本!!!作附件資料，並填寫住家地址以供漁業科回復) 
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 : 30044 新竹市北區北大路 97 號 
新竹市生態科:  30051 新竹市北區中正路 120 號 (生態科需另檢附生態科申請表) 


